
行刑反向衔接中

“可处罚性”审查的难点

检察机关开展的 “行刑反向衔接”， 一般指

人民检察院对决定刑事不起诉的案件， 经审查认

为需要给予被不起诉人行政处罚的， 及时提出检

察意见， 移送有关行政主管机关， 并对案件处理

情况进行跟踪督促。 对此， 最高人民检察院强调

“要规范办理反向衔接案件， 坚持实事求是、 依

法监督， 严格把握 ‘可处罚性’ 原则”。

而在检察机关探索审查办理反向衔接案件

时， 也发现了不少困惑和问题。

行刑反向衔接中

“可处罚性”审查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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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刑反向衔接中

“可处罚性”审查的内容

张超超： 从行刑双向衔接的角度

来看，正向衔接中，行政机关收集的客

观证据可以在刑事诉讼中使用， 但是

言词证据需要再行固定， 公安机关在

刑事侦查中一般会再次对当事人取

证。 反向衔接中，实务一般认为公安机关

前期收集的证据在调查程序、 认定标准

方面比行政机关的标准更高， 可以在反

向衔接中使用。 当然，应当考虑后续衔接

的行政机关种类， 比如不少检察机关与

公安机关达成一致， 认为刑事案件固定

的证据在反向衔接中衔接公安行政处罚

的，可以直接使用；而实践中外汇管理等

行政机关对于刑事诉讼过程中收集到的

言词证据能否直接转化适用的问题存在

疑问， 在后续处罚中往往会再次进行证

据收集。 未来我们会逐步拓展与税务、市

场监管等行政机关的沟通， 以期形成

在证据运用转化方面的统一认识。

而对于检察机关行刑反向衔接办案

本身而言，一般认为相对不起诉中，反向

衔接案件的事实认定应当以刑事检察部

门认定的事实为基础， 以避免出现前后矛

盾。 针对存疑和法定不起诉案件，在不起诉

决定书中未进行明确的事实认定，行政检察

部门应当根据刑事证据进行事实认定，必要

时要自行开展调查核实。 在存疑不起诉中，

如果存在有多节事实但刑事检察部门只认

定了一节的情况，该节在数额或情节上不构

罪，行政检察部门既可以在这节已认定的事

实基础上， 审查是否需要提出检察意见；也

可以对刑事检察部门认为存疑的其他部分

事实开展审查， 适当运用调查核实手段，判

断是否需要制发检察意见。

■本期嘉宾

陈越峰 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学院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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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超超 上海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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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越峰：无论是检察意

见还是检察建议， 它只是

一种载体， 重要的是办理

案件、 追究责任， 因此这

些文书发出去之后的跟踪

督促是必要的， 这也是检

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

的体现。

正如最高人民检察院

《人民检察院行刑反向衔接

工作指引》 （以 下 简 称

“《工作指引 》”） 第 2 条规

定： 检察机关对决定不起

诉的案件要“及时提出检

察意见， 移送有关行政主

管机关， 并对案件处理情况

进行跟踪督促”； 第 4 条规

定： 行政检察部门除了要依

法审查是否应当提出检察意

见外， 还要做好“案件移送、

分析汇总、 沟通协调” 等工

作， 行刑反向衔接已从不起

诉案件的附带， 转为由行政

检察部门案件化办理的模式。

最高人民检察院的 《工

作指引》 明确了检察人员对

行政法上“可处罚性” 的判

断职责， 对跟踪督促及监督

纠正的要求， 进一步强化了

检察意见的约束力。

资料图片

祝黎明：如何看待“禁止

重复评价” 原则在行刑反向

衔接中的适用是实践中的一

大难点。 具体而言，相关情节

已经在相对不起诉中作为从

宽处理依据的，能否在“可处

罚性” 审查及行政机关行政

处罚中再次适用从宽？

张超超： 一般在不起诉

决定书中， 检察官会把所有

法定、酌定的从宽情节写明，

但实际上是基于哪一原因对

该案不起诉， 需要认真审查

考量。 如果不起诉决定书中

提到的相关情节都不能在反

向衔接中适用， 那么就没有

开展“可处罚性”审查的必要

了。 从最高检的工作要求来

看， 并没有排除反向衔接中

对不起诉相关情节的适用。

此外， 刑事案件与反向

衔接行政处罚中，对

具体情节的认定是不

同的。比如《治安管理

处罚法》第 19 条第 4

项中规定“主动投案、

向公安机关如实供述

自己的违法行为的”，

减轻处罚或者

不予处罚。 但

是在刑事案件

中， 与之类似

的自首情节适

用， 要求主动

投案并且在第

一次到案时如

实供述自己与

同案犯的所有

犯罪行为，这

两个情节在具体适用上有所

区别。 因此，反向衔接中不排

除适用不起诉相关从宽情

节， 应当坚持过罚相当的原

则， 由行政检察官综合考量

是否有必要衔接行政处罚。

顾昕：在这个问题上，应

坚持有利于当事人的原则。

公法上禁止重复评价不利于

当事人的情节， 但不禁止有

利于当事人的重复评价，比

如刑事程序中被不起诉人确

实向被害人赔偿并取得谅解

的， 即便已在不起诉中予以

考量， 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

件中一般都会援引《治安管

理处罚法》第 19 条第 2 项的

规定，减轻或不予处罚。 在行

政诉讼实务中， 如果未援引

相关条文在行政处罚中适用

从宽， 法院也会指出这一问

题。 因此，相关情节在实务中

通常可以再次适用。

陈越峰： 对于同一个案

件，事实就是那些事实，情节

就是那些情节， 只是在刑事

程序里评价后认为不够刑罚

标准， 再放到行政程序中进

行评价。 不是因为刑事认定

轻微，所以行政也认定轻微，

本来刑事入罪的条件就比行

政违法标准更高， 治安管理

处罚和道路交通安全处罚的

行为比刑事要轻微得多，不

能因为刑事认定轻微， 行政

就不能认定轻微， 这是两次

独立评价， 相关情节不存在

再次适用从宽的障碍。

（召集人： 徐汇区检察院副检

察长 祝黎明；发言整理：徐汇

区检察院 练剑波 王剑冰 黄

浦区检察院 陈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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